东莞市总工会“关爱户外劳动者“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用户需求书
第一章 主要商务要求
	序号
	条款名称
	说明

	1
	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详见第一部分《投标邀请》

	2
	服务期
	2026年5月10日至2027年5月9日。

	3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4
	付款方式
	1.按季度支付，采购人在中标人开始履行合同后在下一季度初向中标人支付上一季度的服务费用，缺岗将进行相关费用扣除。  

2.在结果评估前，购买服务经费需按合同进度支付90%，余下10%根据考核评估结果支付:评估结果为合格或以上（60分或以上）的，余下10%全额支付；评估结果为不合格（60分以下）的，余下10%不予支付。因合同规定工作任务未完成导致不合格的，采购人应当敦促中标人继续提供服务，直至服务合同任务完成。 

3.每次付款中标人须向采购人提供合法合规的发票。

（本项目经费为暂定价，最终金额以市财政下达的预算为准。如有变化，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调整。）

	5
	验收要求
	1.验收工作由采购人（或采购人指定的单位）和中标人共同进行。 

2.在验收时，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服务的相关资料，按采购人提出的方式验收。  

3.由采购人对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及其他进行检验。如发现质和数量等任何一项与采购要求规定不符，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

	6
	投标有效期
	从提交投标（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7
	合同条款
	投标人实质响应合同各项条款


第二章 技术标准与要求

项目概况
项目充分发挥“工会驿站”阵地作用，以职工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聚焦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群体，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融合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与方法，充分利用工会现有的丰富资源，通过组织开展具有工会特色的社工活动，传达工会温暖。

	序号
	社工

数量
	服务期
	服务群体
	项目落点

	1
	6人
	2026年5月10日至2027年5月9日
	东莞“工会驿站”服务人群，主要为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等。
	东莞市先锋号职工服务中心、东莞市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东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和后续建成的工会驿站（暂定分配）


服务内容
项目合计6名社工，其中至少1人获社会工作师证。计划设置项目主管1人（负责统筹、协调、执行项目服务），项目社工5人（负责执行项目服务）。人员分配在东莞市先锋号职工服务中心、东莞市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东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和后续建成的工会驿站（暂定分配）。6人主要承担以下服务：

	序号
	职责
	工作服务

	1
	项目主管
	统筹6名社工工作，组织团队进行需求调研，过程监督、成效检测、工作经验总结，成效报告撰写、职工发展变化、政策提案建议、媒体报道等，统筹其他片区的心理、法律需求。统筹项目活动开展。

	2
	职工心理关爱工作
	在驿站内充分宣传好工会心理关爱服务资源，宣传好13个心理值班点，引导有需要的职工到工会寻求帮助，指导有需要的职工进行心理服务预约，满足缓解工作心理压力需求。

2、在工会驿站、新业态劳动者所属公司等企业开展心理团辅活动，涵盖科普宣传、趣味活动、团辅游戏等心理科普活动。

	3
	职工普法工作
	在驿站内充分运用工会法律服务资源，宣传好13个法律值班点，引导有需要的职工到工会寻求帮助，指导有需要的职工进行法律服务预约，满足职工法律帮助方面的需求。

做好职工信访工作，做好信访个案服务，个案管理跟进工作。

在工会驿站、新业态劳动者所属公司等企业开展法律知识讲座、法律摊位宣传等活动。

	4
	职工关爱服务工作
	结合工会工作，在驿站开展送温暖、送清凉、送岗位、送健康、送文化、送帮扶、送爱心、送入会服务、送心理知识、送法律维权等普惠性公益活动。

积极争取形成工会驿站读书活动、传统节假日庆祝活动、救急知识普及、职工子女关爱、义剪、义诊等品牌活动。
连接社会爱心资源，丰富工会驿站服务。

	5
	驿站管理工作
	负责各片区驿站，定期走访驿站，掌握运营情况。

收集相关问题反映给工会，对驿站管理提出建设性意见。

	6
	就业服务推介工作
	在工会驿站内收集职工就业需求。

利用工会、人社资源，为有需要的职工进行中求职帮助。

	7
	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宣传工作
	在工会驿站、新业态劳动者所属公司等内开展互助保障计划宣传。

向户外劳动者介绍、解释互助保障计划。

	8
	职工志愿服务工作
	完善职工志愿者队伍，加强职工志愿人员吸纳、管理、维护、提升工作。


人员要求

中标人应本着服务至上、诚信为本的宗旨，为采购人委派身体健康并符合合同要求的项目人员，同时需监督管理指导项目人员为采购人提供相关的优质服务。

所提供的项目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通过助理社工师/社工师职业水平考试并取得证书，6名人员当中，至少1人获社会工作师证。（社工专业本科毕业生须于服务期前取得证书；其他个别非社工专业准社工的录用需征得采购人同意，并在服务期前通过助理社工师/社工师职业水平考试并取得证书。

尊重服务对象的自决权、隐私权、知情权，保护其利益，接纳服务对象；能运用专业方法和技巧，为采购人解决服务对象的实际问题，为采购人相关工作出谋划策；热爱社会工作，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遵守职业操守及采购人的管理制度。

★中标人需向其委派的项目人员提供不少于40个小时/年的培训学时，并在合同期内全部完成，向采购人保证项目人员具有不定期的专业知识培训。

★中标人应与项目社工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支付项目社工工资、交纳相关的社会保险金等费用。社工服务过程中如产生相应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劳资纠纷等均由中标人自行负责。

★合同签订并生效之日起10个自然日内，项目所有人员到岗，否则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采购人解除合同后，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给采购人。

★实施项目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关服务资料，如服务档案、调研报告、服务案例等，包括但不限于文档、图片、视频、语音等各类形式，归采购人所有，中标人如需要使用相关资料，需征得采购人书面同意方可使用，否则视为中标人违约，中标人须按照项目经费10%的数额支付违约金给采购人。

服务指标

	序号
	服务指标
	指标量

	1
	咨询建档
	按实际建档

	2
	活  动

（其中50人以上的活动不少于5场。活动包括但不限于送温暖、送清凉、送岗位、送健康、送文化、送帮扶、送爱心、送入会服务、送心理知识、送法律维权等普惠性公益活动。）
	160个/年

	3
	活动典型案例
	15个/年

	4
	建立一支志愿服务队伍
	不少于50人

	5
	开展工会志愿者培训活动
	4次/年

	6
	工会志愿者参与人次
	300人次/年

	7
	工作成效报告
	2份/年

	8
	全市工会驿站需求服务调研报告
	1份

	9
	全市工会驿站服务满意度调研
	1份

	10
	全市工会驿站抽查走访跟踪
	不少于100家/年

	11
	积极链接社会爱心单位服务驿站
	5家以上


